


質詢事項全文
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（一）本院柯委員志恩，針對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（下稱國研院）轄下「國家生物模式中心」主任以公費（自籌款）支應其配偶（院部資深顧問）出國差旅費，經審計部調查認定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原則。國科會身為主管機關，應確實檢討轄下單位審核機制，並重新擬訂一級主管親等聘兼任機制。另，應全面盤點國研院所屬各中心貴重儀器利用率，落實採購前之人才培訓計畫提報審議，嚴防盲目採購浪費公帑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國家生物模式中心首長以自籌款支應其配偶以「院部顧問」在國家生物模式中心擁有獨立辦公室、主持會議、頻繁代表出席國際會議。審計部調查報告指出，本案涉及決策者利害關係人，卻未經利益衝突迴避審核，顯有未妥。國科會應立即召開檢討會議，督導國研院建置「高階主管利害關係人紅旗警示系統」，涉及採購、聘僱對象與主管具親屬關係時，系統自動鎖定並強制提報國科會複審，預防內部不當利益問題。同時亦應主動移送監察院調查是否涉有督導不周或行政怠惰。

二、另查，國家生物模式中心以自籌款1,400萬購置「倒立式共軛焦螢光顯微鏡」，114年9至11月稼動率僅35%至49%。審計報告指出，該中心以「合格操作人員不足、經驗欠缺」為由，規避責任，顯示採購前缺乏人才培訓配套計劃；又該儀器以自籌款購置，規避相關貴重儀器利用率管理作業，國科會應全面檢討並盤點國研院各中心貴重儀器利用率，以落實「先評估、後採購」之原則。

（二）本院鍾委員佳濱，鑑於屏東縣高樹鄉、鹽埔鄉農民反映近日棗子因氣候因素導致果實損壞、腐爛或落果，致無法販售所生農損之情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今年2月份，屏東縣高樹鄉及鹽埔鄉因受霪雨影響，致棗子果實損壞、腐爛或落果等情事。

二、本辦於115年3月6日會同屏東縣政府、農業部農糧署、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高樹鄉公所及鹽埔鄉公所現勘，前述情形屬實，且損失情形嚴重，受災農民生計備受打擊。

三、本次屏東縣高樹鄉及鹽埔鄉災損嚴重，應由農業部即刻進行區域定損，儘速公告並簡化行政流程，實施預撥救助經費制度，以加速撥款流程。

四、綜上，爰請行政院儘速依《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》，從優從簡進行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。



